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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仲介交易糾紛研討 大綱

1.契約審閱權糾紛與法制
2.物之瑕疵保責任與請求權時效
3.常見房屋瑕疵 （漏水、海砂屋、幅射屋、凶宅等）
4.不動產不實廣告規範與案例
5.斡旋金與內政部版「要約書」之告知選擇與確認
6.房地產坪數爭議
7.仲介服務報酬爭議
8.房地產買賣與違建
9.房地產買賣與公寓大廈

10.房地產買賣與停車位
11.保證貸款80％ vs 貸款不足以現金補足
12.房地產買賣附贈物糾紛
13.賣方要賣清 ？ 買方要買清？
14 「現況交屋」是什麼現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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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房地產消費糾紛 案例類型

1.契約審閱權 2.隱瞞重要資訊 3.廣告不實 4.斡旋金返還

5.有關稅費爭議 6.服務報酬爭議 7.水電費爭議 8.未告知凶宅

9.停車位使用權 10.停車位面積 11.產權不清 12.賺取差價

13.租屋爭議 14.坪數不足 15.房屋漏水問題 16.定金返還

17.貸款問題 18.一屋二賣問題 19.仲介公司欺罔行為

20.終止委售或解除買賣契約

21.房屋現況說明書內容與現況不符

22.未提供要約書或斡旋金契約選擇

23.未提供(交付)不動產說明書

24.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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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台灣房地產交易十大糾紛排行榜

1.房屋漏水問題 2.施工瑕疵

3.隱瞞重要資訊 4.契約審閱權

5.定金返還 6.終止委售或解除買賣契約

7.標的物貸款問題 8.仲介「斡旋金」返還

9.廣告不實 10.服務報酬爭議

11.其他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地政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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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契約審閱權—1 定型化契約管制

一、定型化條款：企業「單方擬訂」之契約條款

二、定型化契約：含「定型化條款」 之契約。

＝定型化條款＋個別磋商條款＋ 對不特定

多數人之契約。

三、原則：

1.消保法第11條，定型化契約條款應本「平等

互惠原則」；

條款不明確時，應為消費者有利之解釋。

2.第11條之1 明定，契約簽訂前，消費者「應



98/12/24 北縣府講稿 Liu-han6

壹、契約審閱權—2  常見糾紛探討

1.仲介倒填日期-----可能涉及偽造文書？

2.仲介未告知，指示當事人簽章放棄？

3.仲介 未告知 有審閱期之權。

-----------消費者可主張不構成契約內容？

4.審閱期低於政府明定之下限。

----------消費者可主張不構成契約內容？

5.審閱期拋棄可以嗎？

6.仲介常見方式：倒填、拋棄、延後生效、先給影本。

※ 消費者常於簽章後主張不知定型化契約之內容，並主張

契約效力等問題，但常遇困難！故勿隨便簽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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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物之瑕疵保責任與請求權時效- 1   
物之瑕疵 與瑕疵擔保責任

一、所謂 物之瑕疵 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。

二、所謂“瑕疵擔保責任”，指物之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物之瑕疵，對買受

人應負之擔保責任。

三、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，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

轉買售人時， 1. 2.`�.�5/E� 3.)8Lëg÷+•5/E�
之瑕疵。

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，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。

四、物之瑕疵擔保責任（�è�( �� �Ð�Ã�Î�� �;
1.買受人明知或重大過失不知物的瑕疵

2.買受人未盡檢查通知義務…
3.特約免除



98/12/24 北縣府講稿 Liu-han8

貳、物之瑕疵保責任與請求權時效 - 2      
解除權 或 請求權時效

 法律效果：1. 解除契約 或 2減少價金

 買受人因物有瑕疵，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
金者，其解除權或請求權。於買受人依第365條
規定為通知後

 6 ez�ôX3�f1ý 自物之�‹�¿6)]^Mz`5 5 Oó=o>¬.
 前項關於6個月期間之規定，於出賣人故意不告知
之瑕疵者，不適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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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常見房屋瑕疵 -1     海砂屋

定義：預拌混凝土中氯離子含量超過每立方公尺0.3公斤。
83.7.21之前並無標準；

83.7.22  0.3Kg  (作耐久環境考量時0.3Kg/M3) 、 0.6Kg (一般構造物)
87.6.25 CNS3090    0.3Kg/M3 （參考值）

由來：使用未經處理或處理不完全之海砂或水或其他因素。

現象：牆壁油漆剝落，有白色結晶物；牆壁、樓板有裂縫、滲水；

樓板混凝土已有裂縫，且有銹水由裂縫流出的痕跡。

影響： A.加速腐蝕鋼筋 B.造成混凝土剝落C.損害房屋的結構體。

案 例：偽造檢驗證明、檢體自送案 ，賣海砂屋詐欺罪案

建議：1.是否影響結構安全並非全以上開標準為據，但法院實務�«�«
2.懷疑就檢測 3.加註解約條款 4.注意檢驗證明 5.鋼筋腐蝕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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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常見房屋瑕疵 – 2  輻射屋

●定義 ：所謂「輻射屋」，指的是蓋房子的鋼筋或其他鐵材、鐵件

受到輻射污染。

●由 來：鋼筋製造過程中受污染。

●檢 測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電話：（０２）２２３２２０９１

民國71至73年建造之建物，其

使用執照核發日在71年 11月至75年1月之間。

●影響：受到輻射污染的鋼筋會產生放射性物質對人體造成傷害，人體

在不必要的輻射暴露下可能增加致癌機率。

●補救方法：依污染程度作鐵件或鋼筋之抽換，或拆除。

●案例：非結構體鐵件污染、鉛板隔遮隱瞞，

●建議：一定要上網查詢，問屋主簽名，管委會或附近鄰居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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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常見房屋瑕疵 – 3      凶宅 （上）

1.定義 ：自殺？他殺？ 意外？樓梯間死亡？屋頂墜落？

服藥過量致死案？

2.案例: A.枯骨乾屍案 B.浴缸猝死案 C.燒炭自殺案

3.內政部函釋VS.實務注意

4.仲介公司調查標準 vs賣方告知義務，若有：

A. 造成新聞事件、B影響房地交易價格、交易安全

C.影響買方購屋意願者，則應誠實告知買賣當事人。

※實務注意：仲介調查標準 ，非等同賣方告知。



有關「凶宅」之認定標準及不動產說明書內容填載
內政部 97.7.24 內授中辦地字第○九七○○四八一九○號 函

主 旨：函詢有關「凶宅」之認定標準及資料如何查詢，以便明示於不動產
說 明：
一、復貴會97年7月22日房仲全聯字第97115號函。
二、查本部訂頒之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，尚無應記載「凶宅」 事宜，且

「凶宅」非為法律名詞。惟按本部92年6月間公告修正之「不動產委託銷
售契約書範本」附件一「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」項次11內容，「本建
築改良物(專有部分)於賣方產權是否曾發生兇殺或自殺致死之情事」，係
指賣方產權持有期間，於其建築改良物之專有部分（包括主建物及附屬
建物），曾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（不包括自然死亡）之事實（即陳屍
於專有部分），及在專有部分有求死行為致死（如從該專有部分跳
樓）；但不包括在專有部分遭砍殺而陳屍他處之行為（即未陳屍於專有
部份）。另「不動產標的現況說明書」未納入「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
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尚無強制性，一併敘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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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常見房屋瑕疵 – 3      凶宅 （下）

(一)凶宅定義：有「非自然因素死亡」之房屋
A內政部定義
1.在專有部份發生凶殺而死亡(陳屍於專有部份)
2.在專有部份發生自殺而死亡(陳屍於專有部份)
3.在專有部分有求死行為致死 (從該專有部分跳樓，惟非死於專有部份內)

B法院實務：
�( 按有非自然身故情事之房屋即一般所稱之『凶宅』，至於凶宅之定
義，依目前經紀公司之規範，係指�, ¸�'�“�è� ���>� 	 �� 之情
事』 之房屋，此一因素，雖或未對此類房屋造成直接『物理性』
之損傷，惟就一般社會大眾言，仍�¦�-���[�k	_�.~�ƒ�i ，對居住
於其內之住戶言，除對居位品質 會發生疑慮外，在心理層面上亦
會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」。

建議：1.詢問管委會、鄰居、警局、消防隊、商圈 2.採枯屍案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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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常見房屋瑕疵 – 4    漏水

漏水之原因、位置、及處理方法： ※沒水就不會漏水※
一、屋頂漏水：裂縫、防水層破壞、水管鬆脫或與樓版連接處不密合。

二、樓板（地板）漏水：裂縫、給水管脫、排水管鬆脫、其他。

三、天花板之樑、柱交接縫。
四、牆壁漏水：給水管鬆脫、排水管鬆、其他（位置：浴室、廚房之牆外側）。

五、 ，誰修理負擔？(可歸責，規約，管委會？)
1.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，其維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
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。

2.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，由該區分所有權人

負擔。(條例12) ， 可歸責，規約無約定，由管委會？

六、大品牌房仲漏水保固：有限制----定時＋定額＋自付額

七、建議：可視漏水情形修繕或以協議補貼金錢方式處理，注意請求時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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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不動產不實廣告 -1
不動產仲介業常見不實廣告

1.廣告及銷售內容，應與事實相符，並註明經紀
業名稱。

2.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，應負損害賠償
責任。(條例§ 21)

3.不低於廣告內容之義務、媒體經營者連帶責任
(消保§22、 §23)

4.房屋仲介業常見不實廣告

A.誤認直營店 B.成交紀錄與實際不符 C.分
店數量與實際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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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不動產不實廣告 - 2
代銷經紀業常見不實廣告

1.工業住宅 2.建築物座落地點

3.不動產面積 4.建築物外觀、設計、格局配置

5.建材設備 6.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

7.夾層屋 8.停車位 9.優惠內容

10.建築物之外在環境、視野與景觀

11.建物用途與建照或使照所載不符，依法不得變更使用

建議：查閱圖說，保留廣告相關資料，重要者入約保障。

廣告常以創意、跨大手法表現，有時未必違法

應請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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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不動產不實廣告 - 3
工業住宅？與一般住宅有何區別？

一、工業住宅非法定名詞，工業住宅非住宅，是

違規使用，

二、目前雖只有優惠貸款有差別（水、電、稅當住

宅用時同），但亦有使用風險，必須告知買方

二、實務上工業住家，違規使用，賣方或仲介於

廣告時應非常小心，以免 買方 檢舉。

例如：廣告上有住宅之用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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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. 斡旋金契約與內政部版「要約書」- 1   
斡旋成功，半夜以簡訊通知 成交案

 1.買方「要約書」生效時點— ？

 2.買方斡旋轉定金生效時點—？

 3.經紀人未簽章，罰鍰、申戒

 4.買方簽要約書，仲介不得收錢，否則恐違反公平法。

 5.斡旋金或要約書有否審閱期？

 建議：1.注意要約生效時點，

2. 斡旋金收據 大方表明 不要含糊，

3.承諾後反悔，應誠信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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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. 斡旋金契約與內政部版「要約書」 - 2  

1.仲介業者在向購屋人提出斡旋金要求時，應同時告知亦得選擇簽署內
政部版「要約書」及二者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，且經購屋人簽名確
認，以釐清仲介業者之告知義務

2.未告知選擇：
林0嘉於從事房仲交易提出斡旋金要求時，未告知購屋人斡旋金與內
政部版「要約書」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，隱瞞重要交易資訊而使交易
相對人與之交易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
24條規定，依同法第41條段對規定，命其應立即停止前述違法行為，
併處新臺幣 15萬元罰鍰. 

3.收斡旋金墊底（隱瞞己收斡旋）：
寶0好房仲於從事仲介交易過程，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「斡旋金收
據」並支付30萬元斡旋金之資訊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，違
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，依同法第41條前段規定，命其自處分書送
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述違法行為，併處新臺幣 5 0 萬元罰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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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房地產坪數爭議 – ��
超低公設比，當層走道面積隱藏於主建物

一、 常見坪數爭議：
１. 建坪不足 ２. 公共坪過大
３. 主附屬建物面積不成比例 4. 地下室為虛坪產權

�’ �õ �Ý�[�æ�Û�����i�Q�l�”�Ð�æ�Û	_�H �õ �•�*�÷��N�r�� �ú
一般而言5層樓公寓8%~15%、7-11層樓華廈15%~25%、12至20層大樓
25~30%（若有游泳池、 健身房、交誼廳等，更有高達35%↑）

�Ÿ�õ �;�ã	_�H �w�t�,�L�‚	_�H �ú
�‡�o �9�4�0�2�1�0�:���0�û�&�L�£ �Ð�æe���µ�´�• �( �»�æ�) �õ �� �´�•�
�Ô �õ
�ï�p �õ �H�p �� �;	_�H �ô �í�§�&
ö�ç�,�L�‚ �� �;�ã �� 	_�H �ô �•�Ä	_�¢
�î���p �ô �æ�Û	_�H�ÿ �ô �`�;�ã	_�H���€�Z �ô
�Í�R�B�§�d�����‹�Ó�á�• �ô �¸�ß�÷�6
���Õ�‹�• �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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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房地產坪數爭議 –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（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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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房地產坪數爭議 – ��
出售坪數（違建）不足，買方要求賠償 案

案例：權狀30坪＋增建12坪，總價420萬，交屋時現場
丈量增建物只有3坪，賣方請求減價90萬元

爭點：1.減少價金 2 解除契約 3請求仲介連帶賠償，
處理：

����售價＝土地十房屋 依公告現值與評定價格比例換算打折，
或以違建造價折價補償

����賣方部分折價，仲介折讓服務費。
建議：����房地產售價＝土地＋房屋＋ 車位價＋ 違建價，

����違建丈量、分別訂價、有無拆除通告，
����陽台面積未登記之買賣，常因不能補登生糾紛。
����有產權之露台過大，售價未分類，常生爭議。
����賣方應特別注意契約上自己「賣了什麼？」屋況表表示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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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仲介 服務報酬（服務費）- 1
仲介報酬標準

壹、經紀業或經紀人員 ，其經營仲介業務者，

並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收

貳、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，其向買賣或 租賃之�ç5 

1ýfÀ5 5�#½(�aS�2N$h4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

之租金。

參、前述報酬標準為收費之6çj¿�ñf7 ，並非主管機關規定之

，本項報酬標準應提供仲介服務之項目，

Ǻ ǻ所訂之範圍。

肆、 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其已收取之差價或其他報 酬，應於「加計利息」

後加倍返還支付人。 ※業罰鍰＋人吊照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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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仲介 服務報酬（服務費）- 2
委託契約範第����條規定

有下列情形，視為受託人已完成仲介之義務，仲介業得請求
一次支付約定之服務報酬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委託期間內，委託人自行將本契約不動產標的物出售

或另行委託第三者仲介者。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簽立書面買賣契約後，

因可歸責於委託人之事由而解除買賣契約者。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受託人已提供委託人曾經仲介之客戶資料，而委託人於

委託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，逕與該資料內之客戶成交者

。但經其他不動產經紀業仲介成交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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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仲介服務報酬（服務費）- 3                
報酬有無之爭議

壹、專任委託期間內自行售出 或委託他人售出

仲介公司起訴請求照給服務費?
貳、委託期間屆滿前「終止」，須付仲介報酬 ?

參、斡旋成功，賣方不賣，仲介報酬 ?

肆、斡旋成功，買方不買，仲介報酬 ?

伍、買賣契約成立後「解除」，仲介報酬？

建議：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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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房地產買賣與違建

壹、違章建築:
一、建築管理實施後未依法申請建照或未經許可而擅自建築者稱之。

二、台北市於84.1.1以後新產生之違建，隨報隨拆，之前者緩拆。

三、台北縣於81.01.10以前建造完成並符合台灣省違章建築拆除認

定基準者緩拆，……. 目前放寬比照台北市辦理？

四、民國96年12月，據報載台北縣擬訂自治條例放寬，後無下文？

貳、違建類別（位置）

A.屋頂 B.法定空地 C.夾層屋 D.露台 Ｅ.其他（農地、空地） 違建

參、實務趨勢：舊違建從寬，新違建從嚴，司法爭訟多

肆、建議：告知、丈量、分價、簽認、拍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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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房地產買賣 與 公寓大廈 1

一.規約與分管

A.規約係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
好生活環境，經區分所

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。

B.有關公寓大廈、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
他住戶間相互關係，除

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得以規約定之。(公寓大廈管理

條例§23)
C.約定專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
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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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 房地產買賣 與 公寓大廈 2

二.管理費 ：
A.管理費係公共基金之一種，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之規約內容

繳納之。
B.前手欠繳管理費，房屋承受人是否須承擔，依新修訂公寓大廈管

理條例§ 24條規定，
C.新所有權人應查明規約並於繼受後，遵守規約之約定。

三、實務上認為後手無繼受前手欠費之義務？但仍應查明，先預扣 。

建議：
��、仲介及買方須查明規約內容。
2、規約規定必須遵守，但必要時可訴訟規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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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房地產買賣 與 停車位 1

一.依產權：可區分為 有單獨所有權狀及無獨立權狀 之停車位。
二.依構造：可分為平面式（升、坡）及機械式（升、坡）車位。
三.法定停車位與獎勵停車位：

法定停車位：在80\9\18 後 通常無所有權狀；不可讓售予
非區分所有權人。

獎勵停車位：可能有或無所有權，獎勵停車位係依政府獎勵法規所增設，
需提供公眾使用(自己亦可使用)，有獨立權狀者可讓售予非區
分所有權人。

四.車位尺寸：
����室內車位 2.5m × 6 m      
2.縮小車位 2.25m × 5.75m
3.機械車位 2.2m × 5.5m      淨高1.8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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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房地產買賣 與 停車位 2

六.變造車位：
1.縮小車位（建商重新洗牌過，50變60個）、
2.違規加設車位（如貯藏室 或機車停車位 改設汽車
停車位）

3.平面車位變機械車位（雙層或多層）。
七、建議：

1.注意丈量，以免無法使用。
2.注意使用權與所有權可能析離。
3.無編號車位須注意分管契約，向管委會查詢協議書
或相關資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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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保證貸款80％ vs貸款不足，以現金補足

1.貸款未達80％解約， 此80％有否包含信用貸款？
2. A.額度、年限、利率、成數、違約金 →與個人信用有關

B.製作假契約→仲介、代書、買賣當事人，或均有事。
C.仲介負有調查義務（購買能力、履約能力）

3.常見貸款盲點：
A.貸款綁保險？ ※ B.利息繳款延誤，視為提前到期 ?
C.額度不足，增加保證人?  D.提前清償有違約金?    
E.利率區隔不同時間， F.優惠利率有期間限制?

建議：����先約定貸款不足時處理方式
������誠信為本，圓滿解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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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貳、買賣附贈固定物，屋主拆走美術燈！

 美術燈

 冷氣機

 熱水器

 濾水器

 瓦斯表保證金 ……有無自來瓦斯須查清楚！

 系統櫃

建議：1.附贈物應寫清楚，必要時照相存證。

2.有無自來瓦斯未查，近來亦現糾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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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參.  賣方要賣清 ？ 買方要買清？

一、委託約賣方說要 「賣清 或 實拿？元」，是何
意 ？

1.不付增值稅？

2.不付增值稅＋工程受益費 ＋服務費＋測量、鑑
界費＋ 檢驗費＋

復水、復電費？舊欠管理費、水電費？

二、要約書或斡旋金契約書中 買方表示要「買
清」，是何意 ？

1.不付契稅？

2.不付契稅＋印花稅＋服務費＋測量、鑑界費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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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肆.「現況交屋」是什麼現況？

一、委託約或買賣契約 記載「以現況交屋」，是何意 ？

1.簽約時之現況？交屋時之現況？合於正常使用之現況？

2.有否包含瑕疵之現況？（若瑕疵未約定排除）

3.現況有人使用或被占用（含部份被占用或佔用他人）

二、現況內有裝璜、固定物、半固定物，是否包括在內？

三、建議：

「以現況交屋」以何時、何種現況為準？是否有瑕疵擔

保排除之意思 ？是否包括裝璜、固定、半固定物及家具

在內， 均應清楚記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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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

一、慎選房仲與專業。

二、確認產權與屋況。

三、重視契約審閱權。

四、口頭承諾載契約。

五、斡旋定金勿衝動。

六、尾款交屋勿馬虎。

七、糾紛處理莫延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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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 !

簡報結束！


